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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告「知衰認衰」
法官：多看歷史多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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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所」供職訓 最長關押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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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批鼓吹「流血」危害社會 情節嚴重不考慮社服令

香港國安法震懾

5「借學生謀獨」組織

敗亡

「光城者」

「香港眾志」

「賢學思政」 「學生動源」

被判入教導所的被告為案發時16歲的阮嘉謙、15歲女生尹松蕙、
16歲女生梁瀜允、16歲蔣周政儒及18歲女生郭文希。法官郭偉

健昨日判刑時表示，各被告持續實行一項非法協議，每次發布帖文、
擺街站，以至每張傳單均可構成獨立罪行。雖然控方只是以一項串謀
罪行提控，但其嚴重性不只局限於一個非法協議，而是多次煽動行
為，包括鼓吹「流血革命」等，更在街站重複這些論點，試圖說服他
人參與所謂「無底線抗爭」。

煽「同道」速搞事 催生恐怖活動
郭官認為，雖然沒有證據顯示真的有人被煽動，但涉案言論或會成
功煽動到背景、想法相同或者心智不成熟的人，令主張「和理非」者
轉向支持武力，尤其是不少人對香港國安法存有偏見。
他強調，任何城市若想人民生活安定，都不容許散播這些主張。案
發時，社會並不穩定，仍有人不接受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例如另一宗涉「賢學思政」的國安案件，該案被告同樣年輕，行徑與
本案被告相似，可見有人不接受香港「回歸」後的憲制秩序。
郭官指出，本案屬於國安法下的「情節嚴重」。該組織籲人「修文
習武」、訓練體能，以留「有用之身」參與「革命」，是本案「另一
處可怕的地方」。有關人等的用意在於煽動理念相同的人立即行動，
令所謂的「武裝革命」變得更血腥，且煽惑可在短時間發生，令平和
的人變得對使用暴力沒有底線，本案被告郭文希另涉的一宗串謀恐怖
活動罪案件就是一個例子。

批被告計劃誘積犯反政府
郭官指出，被告有實行計劃，例如向獄中或出獄後的「手足」招
手，寫信或向他們提供生活支援，建立關係網，協助他們自己更生後
再鼓勵他們反抗政府，對失意的「手足」有一定吸引力。
他表示，5名被告均出生於小康之家，即使有人屬單親家庭，但仍不
缺家人關愛，生活無憂。他們的成績不俗，並非沒有思想，而是受氛
圍影響誤導，對香港及國家有嚴重錯誤的觀念，產生「流血革命」的
極端思想，又不排除5名被告案發時不成熟、魯莽及受誤導而犯案，
令情節嚴重性降低到較輕的層次，但罪行仍然非常嚴重，法庭須判處
阻嚇性刑罰，因此不會考慮社會服務令，決定判5名被告入教導所。
至於首被告在另涉爆竊案承認一項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罪，同
被判入教導所，與本案同期執行。同案20歲被告蔡永傑和25歲被告陳
右津，則還押至11月25日判刑。

「港獨」組織「光城

者」7名成員借擺街站煽動

武力推翻政權，於早前被

控串謀煽動顛覆政權罪，

其後認罪。案中5名未成年被告昨日在區域法院判刑。國

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指出，該組織持續鼓吹「流血革命」

等，只要有一人受煽動，就會危害香港社會的穩定及市民

的安全，構成情節嚴重，但不排除他們因不成熟、受唆擺

而對國家產生嚴重錯誤觀念，在平衡阻嚇性和更生兩大因

素後，判處5名被告入教導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光城者」案被告在判刑前求情，
有部分人「知衰認衰」，聲稱在案發
前已與「光城者」割席。有被告則稱
早就不認同其他成員提出的主張，甚
至有被告在求情信提及國務院新聞辦
公室去年底發布的《中國的民主》白
皮書，表示經反省後明白到應循多角
度思考問題。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
在散庭前借此契機教育被告多看歷
史、多查證，希望他們想清楚未來前
路應該怎麼走。

「香港真係中國地方」
郭官昨日在判刑後引述被告在「光城者」的帖文

中曾聲稱「唔可以被洗腦」，表示不會奢望能夠改變
被告們的思想，但要告訴被告不論喜歡抑或憎恨某
事物，都應基於客觀事實，需要親身閱讀多方面的
資料及作出分析。郭官指出，從宋皇臺、屯門、九
龍城寨的故事已可得知，「無論你鍾唔鍾意呢個地
方，歷史同法律上，香港真係中國嘅地方。」
郭官特別提到其中一名被告親自撰寫的求情信中

引用了國務院發布的《中國的民主》白皮書。該被

告表示會閱讀更多資料、多角度思
考。郭官表示，雖然不會因為被告讀
了白皮書而減刑，但對其態度表示讚
賞。

應多方面查證 客觀認識事物
「唔知大家對國家和香港有幾深

認識，但大家諗清楚，認識後對於
留定唔留呢個地方有得益。」郭
官寄語其他被告「唔係話我讀書叻
就算數」，應學習讀白皮書的被告

去查證資料認清事實，並希望各人在抱有自己意
見同時，要多方面查證，確保知道客觀真實的事
物。
《中國的民主》白皮書約有2.4萬字，分為前
言、正文、結束語三個部分。正文分為「中國共產
黨領導人民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科學有
效的制度安排」、「具有具體現實的民主實踐」、
「廣泛真實管用的民主」、「豐富人類政治文明形
態」5個部分，是一部系統介紹中國民主價值理
念、發展歷程、制度體系、參與實踐和成就貢獻的
重要文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教導所、勞教中心及更生中
心均由懲教署管理，適用於年
輕犯人，是代替監禁的禁閉式

刑罰。其中，教導所在三者中的關押期上限最長。
對14歲至20歲的男性及女性犯人來說，教導所
着重協助犯人改過自新及提供職業培訓，目的在於
培訓少年犯的工作技能，並要求他們在關押期間上

課及參與人格發展訓練

等。懲教署署長會考慮犯人的紀律，並根據犯人的
表現及進度，決定犯人的羈留時期，可由最短6個
月至最長3年不等。
被判入教導所的犯人獲釋後，可能要再接受為期

3年的監管，其間要遵守某些規限，例如在晚上某
個時間過後必須要留在家中。犯人若不遵從監管條
件，可能會被再次送入教導所，再服刑多6個月或
要完成服刑3年（由首日服刑起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該組織7名成員多次擺街站鼓吹「武裝起義」推翻政
府，被控串謀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7人早前全部
認罪，其中5名未成年被告昨日被判入教導所

◆警方國安處2021年7月拘捕「光城者」涉嫌策劃炸
彈襲擊的9名成員，其中7人被控香港國安法下的
串謀恐怖活動罪，以及交替的串謀導致相當可能
危害生命或財產的爆炸罪，法庭已完成交付高等
法院審理的程序。涉案被告為蘇穎貞、何裕泓、
歐文、郭文希、陳凱量及兩名15歲學生

◆由原「學民思潮」頭目組成，在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宣布解散

◆頭目黃之鋒因維園非法集會、包圍警總案
等3案共判囚27.5個月

◆黃之鋒另涉參與攬炒派所謂「35+初選」，承認串謀
顛覆國家政權罪還押候判

◆頭目周庭涉2019年包圍警察總部案，承認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
集結兩罪，判囚10個月

◆頭目林朗彥因包圍警總案判囚7個月
◆頭目羅冠聰涉煽動分裂國家、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潛逃海外被通緝
◆前「學民」發言人黃子悅，涉理大

外暴動案明年審訊，另涉「35+
初選」案，承認串謀顛覆國家
政權罪候判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已解散，4名頭目包括前召集
人王逸戰、前秘書長陳枳森、前發言人黃沅琳
和朱慧盈，被警方國安處拘控，今年7月底在
區域法院全部承認串謀煽動他人實施顛覆國家
政權罪。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將案件押
後至10月15日繼續作進一步補充求情
或判刑，其間會為黃沅琳和朱慧盈索
取教導所報告

◆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夕宣布解散，但聲言將在
台灣、美國、澳洲設立分部繼續推動「港
獨」。2020年7月29日，警方國安處拘捕該
組織發言人鍾翰林、前發言人何諾恆、前成員
何忻諾及陳渭賢，其中鍾翰林被起訴

◆2021年11月，鍾翰林在區域法院承認一
項分裂國家及一項洗黑錢罪，另被控的一
項串謀發布煽動性刊物罪及一項洗黑錢罪
則准存在法庭檔案不作起訴。鍾翰林被國
安法指定法官陳廣池判監43個月

◆由公民黨前成員陳家駒成立，後改名為「香港獨
立聯盟」。陳家駒涉非法集結罪，2020年棄保潛

逃，其後又涉分裂國家、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安罪被香港警方通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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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郭偉健 資料圖片

◆◆圖為圖為「「光城光城
者者」」過過去公開去公開
發表煽動言發表煽動言
論的片段論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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